
根据《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东北财大校发

〔2025〕83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经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

员会讨论通过，特制定本办法，以奖励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科研成

果、日常表现等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经济学院一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（非定向）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品学兼优；

（五）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评选：

1.违反国家法律、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者；

2.休学或保留学籍者（注：因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者保留

参评资格）；

3.经查实有学术不端行为者；

4.提供申报材料不实者。

三、评审原则

学业奖学金评定按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学院切实

做到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的“四个统一”，即：统一评定时间、统一

评分细则、统一评定程序、统一公示内容。



四、名额分配

1.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名额分配比例计算方法为：(专业人数/年级可

参评总人数)×学院名额总数（四舍五入）=各专业分配名额*。如各

专业分配名额汇总后，与学院名额总数不一致，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

定。

2.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名额分配比例计算方法为：（一志愿录取或

调剂录取学生人数/年级可参评总人数)×学院名额总数（四舍五入）=

一志愿录取或调剂录取学生分配名额。如一志愿录取学生、调剂录取

学生分配名额汇总后，与学院名额总数不一致，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

定。

五、评审流程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学业奖学金评选条件的学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

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。

2.学院审核。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指派专人审核材料。

3.学院审定。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相关证明材料进

行综合评分，核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进行分数排序，根据学

校分配名额确定获奖学生推荐名单。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

学院主要领导、研究生导师代表、行政管理人员、学生代表组成。

4.公示。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向全院公示获奖学生推荐

名单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五、评审细则

1.推荐免试的硕士研究生全部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，且不占用学

院分配名额总数，也不计入年级可参评总人数。

2.硕博连读实验班中非推荐免试的硕士研究生至少享受二等学业

奖学金。



3.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：若同专业学生入学考试的初试科目、内

容和评分标准完全一致，按照入学考试成绩（初试成绩和复试成

绩折算后的综合成绩）排名从高到低，确定相应获奖等级；若同

专业学生入学专业课初试的科目、内容或评分标准存在差异，该专

业学生统一按照入学考试中政治、英语、数学三门成绩之和（折合

为百分制）作为初试成绩，再按综合成绩（初试成绩×70%+复试成绩

×30%）排名从高到低，确定相应获奖等级。以上成绩核算均四舍

五入保留两位小数。

4.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：按照入学考试成绩（初试成绩和复试成

绩折算后的综合成绩）排名确定相关等级。一志愿录取与调剂录

取学生分开排序、分别评定。

七、附则

1.本细则由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

责解释和修订。

2.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经济学院研究生新生学业奖

学金评审工作实施办法（2024年修订）》同时废止。

2026年5月8日

*对于本细则发布前已入学的学生，经济史、经济思想史和人口、资源

与环境经济学（以下统称为“小专业”）与当年除小专业外其他专业

中，学生数量最少的专业合并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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